
读者沈林近日反映说， 他打
算与离异的吴女士办理再婚登记
手续， 但又担心在婚后发生财产
纠葛。 因此， 他想知道能否通过
公证的办法约定婚前财产归属？
如果可行该如何申办？

法律分析
通过财产约定协议公证来防

范再婚后可能遇到的家庭财产纠
纷，是一种合法的、理性的选择方
式。在这方面，《民法典》第1065条
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

财产归各自所有、 共同所有或者
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
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
及婚前财产的约定， 对双方具有
法律约束力。”夫妻财产约定协议
公证， 是指公证机构依法对夫妻
双方就婚前和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 实行何种财产制度及所得财
产的分配方法、 原则所达成的协
议的真实性、 合法性给予证明的
活动。

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包括婚前
和婚后两种。 婚前财产协议是对

男女婚姻登记前各自所有物品、
存款、 债务等作出划分及约定；
婚后财产协议是对结婚登记后，
夫妻各自收入、 支出、 债权、 债
务、 赠与、 继承等有关权利的行
使和义务的承担作出划分 、 约
定。 申办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
时， 须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到公证
机构提出申请。

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由当
事人住所地或协议签订地的公证
机构受理， 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协
议应提交：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已婚者还须提交结婚证书； 协议

书草稿 （当事人书写有困难的，
可由公证人员代书）； 协议所涉
及财产的证明； 公证员认为应提
交的其他材料。

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应包括以
下内容：当事人的姓名、职业等基
本情况；现有夫妻财产（含债务）
的名称、数量、规格、种类、价值、
状况等； 现有夫妻财产的归属及
今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
（债务）的归属；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财产的使用、处分的原则；其他
约定如共同债务如何清偿， 财产
孳息归属等。 张兆利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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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1
单位欠缴失业保险费，

职工无权领取失业保险

从2018年初入职起， 公司开
始为白亚兰缴纳社会保险。 2021
年初， 公司因经营不善开始欠缴
社保费用。 2023年12月底， 双方
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 公司未与
她续签合同。 此后， 她一直未找
到新的工作。 近日， 处于失业状
态的她到有关部门办理失业登记
手续， 才听说用人单位如欠缴失
业保险费， 该单位的失业职工无
法领取失业保险金。 她想知道这
种说法是否正确？

【评析】
《社会保险法》 第四十五条

规定： “失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
的， 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失业
保险金： （一） 失业前用人单位
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
年的； （二）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
就业的； （三） 已经进行失业登
记， 并有求职要求的。” 该规定
第 （一） 项中的 “失业前用人单
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
一年的”， 应理解为失业人员失
业前的应缴费期间累计缴费满一
年 ， 而不限于在失业前一年发
生。 也就是说， 只要失业前用人
单位和失业人员本人已经缴纳失
业保险费满一年， 在失业人员同
时符合该规定第 （二 ） 项 、 第
（三） 项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依法
领取失业保险金， 即使该失业人
员在此期间或此次申领失业保险
金之前有过欠缴行为， 也不影响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 。 此
外， 《失业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
也有这样的规定。

依据上述规定， 白亚兰在办
理失业登记手续之后， 可以根据
自己及公司欠缴社保费用前的缴
费情况申领失业保险金。 若其在
2018年至 2021年期间缴费满一
年， 还是能够领取失业救济费用
的。

误区2
职工自愿协商解除劳动

关系， 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
条件

今年2月， 刘艳欣与所在公
司的劳动合同虽未到期， 但因与
部门主管经理矛盾较大， 经公司
调解未果， 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了
劳动关系。 此后， 她在办理失业
申领登记时 ， 工作人员告知她
说，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一个前提
是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

而其系自愿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不符合条件。 她想知道这种说法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评析】
虽然 《社会保险法》 第四十

五条、 《失业保险条例》 第十四
条均规定申领失业保险金需符合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的条
件， 但对这个条件的具体内涵是
什么有不同的理解。 为此， 人社
部 《实施 〈社会保险法〉 若干规
定》 第十三条规定特别界定了何
谓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的
五种情形： 一是依照 《劳动合同
法 》 第四十四条第一项 、 第四
项 、 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
的； 二是由用人单位依照 《劳动
合同法 》 第三十九条 、 第四十
条、 第四十一条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的； 三是用人单位依照 《劳动
合同法》 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
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
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是
由用人单位提出解除聘用合同或
者被用人单位辞退、 除名、 开除
的； 五是劳动者本人依照 《劳动
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
动合同的。

本案中， 刘艳欣与公司协商
解除劳动合同， 完全符合 《劳动
合同法》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之情形， 因此， 其有权
登记申领失业保险金。

误区3
主动申请仲裁解除劳动

关系， 属于本人原因终止就
业

2023年11月2日 ， 赵鑫发现
公司在其病休期间停发了他的工
资。 为此， 他向劳动争议仲裁机
构申请解除劳动关系， 并由公司
向他支付被拖欠工资及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 本案经仲裁调
解， 双方达成一致并签署了仲裁
调解书。 此后， 公司向赵鑫支付
了被拖欠的工资及其主张的经济
补偿金。 近日， 赵鑫办理失业登
记并申请领取失业救济金时， 工

作人员看过他的仲裁调解书后
说， 你是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的， 属于因本人原因终止就业，
不符合申领条件。 他对这种说法
有疑问， 但不知道法律是如何规
定的？

【评析】
本案中， 赵鑫提出的仲裁请

求第一项就是 “要求与公司解
除劳动合同”， 但是， 其要求解
除劳动关系的理由系因公司未依
法足额支付病休期间的工资。 在
这种情况下， 他主动要求解除劳
动合同， 符合 《劳动合同法》 第
三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的 “用人单
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情
形 。 而这种情形 ， 也是人社部
《实施 〈社会保险法〉 若干规定》
第十三条界定的 “非因本人意愿
中断就业 ” 情形中的第五种情
形。 因此， 赵鑫有权领取失业救
济金。

误区4
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

不能连续享受失业金

李志先后在两家公司工作12
年， 两家公司均按时足额为其缴
纳了社会保险费用 。 2021年 12
底 ， 李志患上较为严重的糖尿
病， 经与当时所在公司协商解除
劳动合同后集中时间养病调理，
并于2022年初开始领取失业保险
金。 2023年3月， 李志重新就业。
4个月后， 他因病再次与新公司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 并再次失
业。 此时， 有人告诉他， 重新就
业后再次失业， 不能连续享受失
业金。 他对此将信将疑， 想知道
具体的法律规定是什么？

【评析】
《社会保险法》 第四十六条

规定： “失业人员失业前用人单
位和本人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五
年的，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
长为十二个月； 累计缴费满五年
不足十年的，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期限最长为十八个月； 累计缴费

十年以上的，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 重新就
业后， 再次失业的， 缴费时间重
新计算，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
与前次失业应当领取而尚未领取
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
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

根据上述规定， 李志属于累
计缴费十年以上， 领取失业保险
金的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 因
李志第一次失业后领取了2022年
1月至2023年3月合计15个月的失
业金， 所以， 他再次失业后仍可
领取9个月的失业金。

误区5
失业金与社会低保待遇

不能兼得

今年43岁的王博有糖尿病史
11年， 高血压病史5年。 由于病
情严重， 王博自2023年开始一直
在家养病 ， 未到公司上班 。 后
来， 他因与公司产生纠纷经仲
裁调解双 方 解 除 了 劳 动关系 。
最近， 经王博申请， 其所在社区
为他办理了低保证， 每月可以领
取一定数额的低保金。 考虑到自
己一年多未能就业， 王博想申领
失业金。 可是， 有人告诉他说，
失业保险金与社会低保待遇不能
兼得 。 他想知道该说法是否正
确？

【评析】
人社部 《失业保险金申领发

放办法》 第十二规定： “失业人
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或期满
后， 符合享受当地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条件的， 可以按照规定
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待遇。” 《失业保险条例》 第二
十三条规定： “失业人员符合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 按
照规定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待遇。” 由此可见， “失业金
与社会低保待遇不能兼得” 说法
是错误的。 因此， 王博在享受社
会低保待遇的同时， 有权申领失
业保险金。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打算再婚，如何办理婚前财产公证？

劳动者申领失业保险金需注意5个误区
编辑同志：

我与原单位约定我
的工作时间为每天6点至
13点。 因觉得自己仍有
精力也为多赚点钱 ， 我
与另一家公司签订了劳
动合同， 工作时间为每
天 15点至 22点 。 近日 ，
原单位以未经其同意 ，
且我因休息不好严重影
响工作并给原单位造成
损失为由， 要求我和另
一家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请问 ： 在法律并未
禁止劳动者同时与两家
用人单位建立全日制劳
动关系的情况下， 公司
的赔偿请求成立吗？

读者： 张曼曼

张曼曼读者：
公司的赔偿请求成

立。
虽然 《劳动法 》 和

《劳动合同法》 均未对劳
动 者 同 时 与 两 家 用 人
单 位 建 立 全 日 制 劳 动
关 系作出禁止性规定 ，
但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九条第一款第 （四 ）
项、 第九十一条分别规
定： “劳动者同时与其
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
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 ，
拒不改正的”， 用人单位
可 以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
“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
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 ，
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
失的， 应当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 ” 这些规定表
明 ， 同时与两家用人单
位建立全日制劳动关系
必须以不会 “对完成本
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
重影响”、 先用人单位同
意、 后用人单位知道尚
未解除劳动合同但没有
意见为要件 ， 否则， 就
可能招来赔偿责任或连
带赔偿责任。

对此， 《违反 〈劳动
法〉 有关劳动合同规定
的赔偿办法》 第六条规
定：“用人单位招用尚未
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
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
损失的，除该劳动者承担
直接赔偿责任外，该用人
单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其连带赔偿的份额
应不低于对原用人单位
造 成 经 济 损 失 总 额 的
70%。向原用人单位赔偿
下列损失：（一） 对生产、
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
经济损失；（二）因获取商
业秘密给原用人单位造
成的经济损失。赔偿本条
第（二）项规定的损失，按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
十条的规定执行。”

本案中 ， 正因为原
单位不同意你在外兼职、
你因休息不好严重影响
工作， 原单位还因此遭
受了损失， 所以， 依据
上述规定， 你和另一家
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廖春梅 法官

劳动者私自在外兼职
当心招来赔偿责任

劳动者失业后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就业， 可以依法领取失业保险金。 然而，
由于劳动者或有关人员对有关法律法规知之不多或对相应法律条款不理解等
原因， 在实践中经常产生一些错误。 为此， 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对5种常见误区
进行法理剖析。


